
湖州师范学院生

湖师生科发 〔202o〕 5号

关于 《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助研津贴管理
办法 (试行冫》的通知

各系 (部、办、室 )、 各党支部 :

《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助研津贴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已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 ,现印发给你们 ,请遵照执行。



助研津贴管理办法
彳犭⒎)

为贯彻落实学校 《关于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
辅导员工作实施办法》 (湖师院发 (⒛19)14号 ),深化研
究生教育改革,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,结合我院实际情
况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津贴组成

助研津贴由导师津贴及学院配套津贴两部分组成。导师
津贴由导师或科研课题组从科研等项目经费中支出和发放 ;

学院配套津贴由学院从研究生教育业务经费等途径中支出
和发放。

二、发放原则

研究生助研津贴的发放坚持统一调控、结余留用、自求
平衡的原则。

三、发放对象

助研津贴的发放对象为我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
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非定向在校研究生。

四、额度标准

学院配套津贴为每年⒛oo元 /人。导师津贴发放额度由
导师或科研课题组自行确定。

五、使用范围及发放办法

1、 助研津贴主要用于研究生论文版面费、专利申请、
学术交流以及导师布置的相关学术任务产生的费用。

2、 学院配套津贴为每月⒛0元/人 ,每年发放 10个月
(2月 、8月 不发放),按月发放到个人。导师津贴原则上



也应按月发放,全年发放月数不得少于 10个月,具体每月
发放数额由导师或科研课题组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决定。

六、助研岗位考核

1、 助研岗位由导师或课题组设立,研究生需要承担与
本专业相关的各种科学研究、开发和专业设计、调研等工作 ,

包括科学实验、实验数据的整理分析及报告的撰写,文献资
料的整理、汇编及翻译等,具体工作职责由导师确定。

 ̌   2、 由导师对研究生的助研岗位进行考核,每学期考核
“   一次。考核不合格者可终止聘任,停发助研津贴 (包括学院

配套津贴)。 若再次考核合格,可 由研究生导师提出书面申
请,学院审核后,再次发放助研津贴 (停发期间的助研津贴
不予以补发)。

七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八、本办法由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。


